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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方案概述 

根据《无锡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轮建设规划调整（2018~2022年）》，本次规划计

划建设城市轨道交通4号线二期工程。4号线二期工程起自一期工程终点站贡湖大道站，

出站后线路向东沿震泽路、新华路、机场快速、空港二路-沪霍线-新韵路、梅育路、新

华路，终点接入2号线映月湖公园站；线路全长23.1公里，全为地下线。 

2 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结论 

2.1 声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4 号线二期工程均为地下线敷设方式，噪声源呈点源影响特征，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均较小、可控性好。 

风亭和冷却塔是轨道交通地下线对外环境产生影响的主要声源，只要在设计阶段合

理选择设备的位置、型号，并辅以风道消声器及隔声措施，风亭、冷却塔噪声可控制到

可接受水平。 

停车场内检修、洗车等作业噪声，只要合理布局，厂界噪声一般可满足 2 类区厂界

标准。 

2.2 振动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本次规划线路基本沿现有或规划道路布线，沿线部分路段涉及敏感建筑物，敏感建

筑距外轨中心线距离为10-60米不等，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振动影响。为控制轨道交通振

动影响，本评价建议选线应尽量避免下穿敏感建筑，在满足轨道交通转弯率的前提下尽

量沿现有道路布设。如必须地下穿越敏感建筑，在尽量增大埋深的同时，应采取严格的

减振措施（如钢弹簧浮置板道床）降低振动影响。 

对在居住、文教区下穿敏感建筑和距离敏感建筑10米以内的区间，需采取特殊减振

措施；对沿现有道路地下布线、且距离敏感建筑10-20米的区间，需采取高等减振措施；

对沿现有道路地下布线、且距离敏感建筑20-60米的区间，需采取中等、一般减振措施；

商业中心区、混合区下穿敏感建筑的区间，可采取高等减振措施。 

2.3 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本规划实施期间，施工期污水主要来自轨道工程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生产污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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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及由地表径流导致的污染物入渗；轨道交通运营期污水主要来自于沿线车站、停车

场排放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 

从无锡市已建污水处理厂分布状况和服务范围来看，本次建设规划线路的各场站排

放的生活污水可经过化粪池预处理后直接通过城市污水管网系统进入各邻近的污水处

理厂进一步处理；停车场排放的含油生产废水经沉淀、隔油、气浮等方法预处理后可以

就近纳入附近既有排水管网中，进入相应的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2.4 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车站施工排水过程中，要注意浅层地下水疏排可能引起的地面沉降。除采用地下水

连续墙等有效措施控制地下水降落漏斗范围外，要实时监测周边地面沉降变形情况。车

站施工排水在采用地下连续墙止水帷幕隔水措施后，对区域地下水水位和水资源量影响

不大。 

工程运营期，大部分隧道段（地铁区间段）位于微承压含水层下伏的弱透水层中，

对地下水径流几乎无影响。雍高的水位通过浅层地下水向邻近河流排泄、垂向上蒸发或

越流补给深层地下水等方式自动调节。水位雍高造成沿线地下水环境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极小。 

2.5 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轨道交通运营对周围区域空气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面风亭排风与地铁车

辆段各设施排放污染气体对周边空气环境的影响，但影响较小。 

2.6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施工期和营运期产生的生活垃圾经收集后，交给环卫部门定时清运，对环境基本无

影响。 

2.7 电磁辐射影响分析 

规划方案中的地铁 4 号线二期全部为地下线，由于隧道的屏蔽作用，轨道交通流动

电磁污染源不会对地面临近的电视信号产生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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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城市生态与景观影响分析 

总体上看，本次建设规划评价线路高架段主要沿规划道路敷设，占用交通用地，沿

线现状用地主要是农业和绿化用地，规划用地性质为城镇隔离绿地和交通防护绿地。地

下段主要为车站地上部分占地，车站基本位于现有或规划道路交叉口，对土地利用现状

影响不大。规划线路的建设基本不会对城市绿地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2.9 社会环境影响分析 

能耗低、污染低、安全性高的轨道交通对促进无锡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

规划实施有利于促进城市综合交通客运体系的形成，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

引导城市人口的重新分布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无锡市城市的空间布局。本次规划实

施有助于完善公共交通体系，改善市民的出行条件。 

3 规划优化调整建议及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3.1 噪声控制措施 

轨道交通线路噪声污染治理措施概括起来包括声源、传播途径、与受声点防护措施

三大类，声源控制是防治轨道交通噪声影响的最根本手段，主要通过采用低噪声车辆、

轨道及设备来实现；传播途径防治措施主要通过设置隔声屏障、消声器，种植绿化林带，

合理进行建筑布局来实现；受声点防护措施有搬迁、改变敏感点功能和建筑隔声等。 

根据轨道交通噪声治理经验，目前较常用的噪声治理措施为设置声屏障、消声器、

进行轨道减振与建筑物合理布局，这些措施的采取对降低轨道交通噪声影响起到了积极

作用；而绿化林带、搬迁与功能置换等措施因增加了土地需求和工程造价，需因地制宜、

谨慎采用；低噪声车辆、设备与轨道结构等先进技术的引进、研发与应用，应成为今后

轨道交通噪声治理的主流方向。规划线路的具体噪声治理措施，应根据项目实施时的声

环境要求，技术经济条件等因素在项目环评中通过详细的分析论证确定。 

3.2 振动防治工程措施 

根据地铁振动的产生机理，在车辆类型、轨道构造、线路条件等方面进行减振设计，

将降低轮轨撞击产生的振动源强值，从根本上减轻轨道交通振动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即

在车辆选型中，除考虑车辆的动力和机械性能外，还应重点考虑其振动指标，优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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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振动值低、结构优良的车辆；铺设60kg/m重轨无缝线路，采用减振扣件（如Lord扣

件、Vanguard扣件等），减振道床（如弹性短轨枕或支承块、浮置板道床、橡胶隔振垫

等）等轨道结构振动控制措施。轨道结构振动控制措施是目前轨道交通振动控制的主流

方向，经过多年实践，其技术已日趋成熟。规划项目的具体振动防护措施应在项目环评

中根据当时的环境要求和经济技术水平确定。 

3.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水资源保护措施 

下一步设计中应注意轨道线路建设与相应污水处理厂建设的同步性，确保轨道交通

附近区域污水管网于车场建成前完成敷设，保证各站段废水能够接入相应污水处理厂处

理。 

加强规划实施过程中对地下水位的动态监测，优化施工工艺和方案，对施工降水尽

量综合利用，防止地下水位大幅下降并实现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施工中若需要基坑降水，应按照有关要求，编制疏干排水方案，报无锡市水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加强油类等施工材料的使用和管理，做好施工机械和设备的日常维护工作，可

将施工作业对地下水水质造成的影响降至最小。 

4 总体评价结论 

《无锡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轮建设规划调整（2018-2022 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

与无锡市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相关规划

基本协调，有利于无锡市城市发展目标的实现。 

本次建设规划拟定的 4 号线二期工程的总体布局、敷设方式、大宗用地选址等基本

合理。在下一步规划实施阶段进一步落实有效的环境影响减缓措施的基础上，规划实施

不存在重大环境制约因素，规划目标和环境目标总体是合理的和可达到的。 

综上所述，从环境保护和环境规划的角度，《无锡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轮建设规划

调整（2018-2022年）》基本可行。 


